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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依法行政的制度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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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依法行政的历史缘由和发展

依法行政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想和法律原则，提出于新兴的资

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斗争的之初，形成于资产阶级全面控

制国家权力之后，发展于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

本主义之时并沿续至今，前后历经三百余年。

依法行政的一般性解释是：在三权分立的国家政治体制格局中，

公共行政权力主体即狭义的政府，应当依法设定和实施行政行

为。

法的规范性或约束性作用始终是依法行政的核心概念。

依法行政与其它资本主义的原则一样，从根本上都是源自资本主

义经济的兴起和发展，是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程度

为转移的经济生活状况在政治和法律上的表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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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法行政的缘起

依法行政源起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

需要。其直接的思想理念源自英国。

1688年革命刚过，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古典

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、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者约翰·洛

克（John Locke），就以《政府论》为标志对革命作

了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总结，并设计了更加理想的资

产阶级政治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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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克提出，每个国家都有立法权、行政权和联盟权三种权力，其
中立法权就是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来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利以
及公布立法的权利，行政权就是执行法律的权利，由以国王为代
表的执行机关掌握。但三权并不是平等并列的，立法权是国家的
最高权力，行政权和立法权同属立法权，处于隶属和辅助的地
位，因为立法权经过公众的选举、受公众的委托，因而享有至高
无上的地位。即使如此，立法权未经本人的同意，也不能取去任
何人的财产的任何部分。

洛克的上述政治思想，一方面反映了刚刚取得国家主导权的资产
阶级对封建警察国家专制政治的憎恨和反对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
其对类似于克伦威尔军事专制的个人独裁的戒心和忧虑，从根本
上则反映了资产阶级对私有财产受到国家保护的本质意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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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时期依法行政的释义也严格为：一切政府公共行

政行为，都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。其基本的思想，是

要对以国王为主导的政府及其行为实施严格的限制，

以防止专制重来、自由受限、财产受损。从整体上

说，这一时期的依法行政其内涵是狭小的，其外延则

是最宽泛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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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依法行政的形成

依法行政形成于资产阶级完全控制国家权力，并形成
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之后。

政治体制是最典型的反映。1789年制定的联邦宪法规
定：立法、司法、行政三权完全分立，总统不能解散
议会，也不能免除联邦法官，但总统的命令具有与法
律同等的效力，总统对国会法案拥有否决权，也享有
司法赦免权，总统还是三军最高统帅，另可提名联邦
法官。这种即强调三权分立和制衡，又突出行政权的
思想和做法，是同时满足资产阶级维护共同利益、尊
重特殊利益双重需要的最佳现实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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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依法行政的发展

依法行政发展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之
时并沿续至今，其体现了以下特点：

第一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体上都经历了一个从重
视立法、强调立法高于一切，向重视行政、突出行政
职能地位转变的历史过程。

第二，资本主义国家依法行政释义的宽泛化，是在三
百余年法制（治）基础上出现的一种国家现象。

第三，行政权力的扩展受到了三权分立国家权力体系
中其它国家权力主体的制衡，使行政权力不可能恣意
妄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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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依法行政的理论基础

依法行政是一种政治思想、政治理念，也是一种法律观点、法律
制度，还是一种政治道德和社会价值标准。它是资产阶级法治主
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依法行政的理论基础构成主要有三：第一、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
争中提出的自然法理论和契约论等构成其原理性的思想源流；第
二、资产阶级的权力分立和制衡学说及其实践构成其直接的法政
基础；第三、资产阶级的经济原理和市场经济经济规则构成其广
泛的社会基础。

从根本上说，依法行政的理论和实践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力及其与
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。在这方面，“ 私有财产
神圣不可侵犯”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本质性的宪政原则对依法行政具

有最重要的指导意义。



10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学

一、依法行政的思想源流

自然法理论和契约论是依法行政的思想源流。

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：私有财产生来具有，是绝对不

可剥夺的，而国家或政府的目的就是要保护私有财

产。

尼科洛·马基雅维里提出：人一定要生存，为了生存必

需财产。财产关系是政治的基础的理论，人君如不侵

犯百姓的财产和荣誉，则大多数人自然心悦臣服。他

的上述思想被后来的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奉为共同的神

圣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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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克从工商业发展的和平安定的环境需要出发论证说：自然状态
是一个自由、平等并有自己财产的社会。自由、平等、个人财产
都是人们的自然权利，自然法统治着自然状态。但自然法统治下
的自然状态存在着种种的不便。为了弥补这些不便，就要通过社
会契约来建立公民社会即国家。

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们提出、倡导、强调的自然法理论和契约
论，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抑制王权，以防止和反对封建君主从
经济上对资产阶级财产的索取和剥夺，从政治上对资产阶级权力
的压制和践踏的要求。在封建势力依然强大，尤其是执掌国家行
政权力的历史条件下，提出自然法理论和契约论以为宣扬立法至
上并相应强调依法行政制造理论根据，乃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最为
明智的现实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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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依法行政的社会基础

资本主义的经济原理和市场经济的实践是依法行政的

广泛的社会基础。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”是资本主义

的最高的和根本的信条。

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有着与封建社会完全不同

的经济规律。受经济规律的支配，资本主义经济又有

着与以往全然不同的特性以及与之相一致的法则和诉

求之一。资本主义经济特性与依法行政的内在联系主

要有以下三个方面：财产私有制、市场竞争、管理理

性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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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依法行政的法政基础

资产阶级的权力分立和制衡学说及其实践是依法行政

的直接的法政基础。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与下一部分合

并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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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依法行政的制度机制

作为一种法律观点和法律制度，依法行政是以资产阶

级的权力分立和制衡学说为其直接的法政理论基础、

以分权制的政治体制为其制度表现形式的。分权论和

分权制则分别是资产阶级宪政论和宪政制的重要组成

部分。按照资产阶级的经典理论，“不分三权，就是专

制”；要做到依法行政，就必须不仅分权而且以权治

权，并以国家宪政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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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共权力分立、制衡的由来

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其本质的内核——私有资本而必
会演化出两个方面的基本的政治理念：其一，个人的
独立自主权。其二，社会权利的扩散。两个方面相结
合，就使得中央集权和政治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
条件难以成立。

为什么三权分立最好呢？一般认为，三点成面，在力
学上三角形最具稳定性，权力结构最具稳定性，权力
结构也是如此。三权中的每一权对另一权都处于均势
状，当任何一权试突破障碍，破坏原有均衡，取得某
种优势时，就会受到其它两权的联合抵御和反对，使
其回到均势中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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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政权力的特性与公共权力制衡

在三权之中之所以要突出对行政权的限制，强

调依法行政，除了历史上反对封建王权的特殊

需要以外，是与行政权即狭义和政府的功能和

特性分不开的。一言以蔽之，在三权之中，行

政权力最有可能侵权和越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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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权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四个方面：

1、在与公民、与社会的亲系上，政府行政机关是最直接的、最经常
的、最广泛的、最具体的。由于社会事务的几乎是无限的发展，
政府的职能也几乎是无穷无尽的。

2、在组织构成和决策程序上，三权当中的立法权是典型的“票决
制”，司法也有陪审制和两级终审制，唯独行政是首长个人负责
制。如果没有法律的限定和其它国家权力的制约，行政首脑是有
可能大权独揽，实行行政专横的。

3、在实际生活中而不是法理上，“权”与“事”合称“权事”，权随事走乃
是常态，即掌理多少事情就有多大的权力。

4、法律永远不可能对一切关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做出规定，法
律也总是落后于现实生活的发展变化，因而法律的规定总是原则
的、有限的，法律的适用也经常是模糊的、有争议的。这就为行
政权自行其是提供了极大的客观空间，也提供了极大的主观可能
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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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共权力分立、制衡的制度原因

依法行政作为一种思想、一种理念、一种制度是有其

历史基础和现实需要的：

1、在经济基础上，诊法行政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诸要素

相吻合。

2、在政治理念上，依法行政与资产阶级的民主、自

由、平等等观点和主张相吻合。

3、在国家政治体制上，依法行政与资产阶级的三权分

立及制衡制度相吻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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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依法行政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：

近些年，在“依法治国”、“依法行政”执政理念的指导之下，中国的
依法行政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：
1989年4月颁布、1990年10月实施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
法》，1994年5月颁布、1995年1月实施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
赔偿法》，1999年4月颁布、1999年10月实施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行政处罚法》，1999年4月颁布、1999年10月实施了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，2003年8月颁布、2004年7月实施了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等一系列重要法律，初步形成了中国
的行政法律体系框架。具有行政基本法性质的《行政程序法》已
经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规划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国家赔偿法》已经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法规
划。
1999年11月，国务院发布了《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
定》，2004年3月，国务院发布了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
要》。中国依法行政的前景值得期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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